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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今年8月中旬，一辆由其他地市
转入拉萨市的机动车，在拉萨车管所进行查
验过程中，民警发现该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行
为，不予通过查验。随后该车辆前往拉萨市
某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通过查验并顺利完成
转让登记。该行为触发了拉萨车管所系统预
警，了解情况后，拉萨车管所联合执法监督大
队、城南大队立即进行调查。“当时，民警发现
这辆车存在‘老改新’情况，属于非法改装，就
进行了退办处理，结果第二天车辆在拉萨某
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顺利通过了查验，我们
立即对此进行调查。”拉萨车管所副所长崔承
义说。

经调查，拉萨交管部门发现某机动车登
记服务站查验员伍某与代办中介马某内外勾

结，为不符合机动车查验标准的车辆提供“替
检”服务，使得车辆违规通过查验，顺利完成
转让登记，严重破坏了机动车登记管理的正
常秩序，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隐患。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以
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部门对伍某、马某
分别予以罚款处罚，以示惩戒。

案件发生后，拉萨车管所第一时间召开
全市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工作部署会，通报案
件情况，对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工作人员进行
警示教育，要求各服务站引以为戒，严格遵守
机动车查验相关法律规定，坚决杜绝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会上，拉萨车管所还向各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传达《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支队车辆管理所社会化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暂行）》，双方围绕机动车注册登记、查验流
程、临牌发放等方面进行交流，签订了《拉萨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社会化服
务机构责任书》，进一步规范机动车登记服务
站业务流程，深化“放管服”改革，便利市民群
众办理相关业务。

车辆查验作为车管工作的“第一岗”，
是交通安全源头管理的第一道关口，与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崔承义表示，
下一步，拉萨车管所将进一步强化从业人
员教育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与责任意识，
并持续加强对机动车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
力度，全力维护机动车登记秩序，切实保障
道路交通安全，从源头上制止机动车安全
事故的发生。

本报吉隆电（记者 彭琦）为打击刑事犯
罪、维护社会稳定，日喀则市吉隆县人民法院
近日审理了一起团伙盗窃质押车案并宣判，
四名被告人均表示服判息诉。

据了解，2022 年 12 月，刘某（系华某妻
子）名下的白色宝马X5车以二手车买卖合同
形式抵押给贵州某公司，因违约，贵州某公司
于 2023 年 4 月将该车辆以债权转让方式转
给重庆某寄卖公司，2023 年 6 月，重庆某寄
卖 公 司 又 将 该 车 辆 以 债 权 转 让 方 式 以
188000 元的价格转让给张某。2024 年 7
月，华某及何某明知案涉车辆系质押车，让刘
某写委托书补办车辆登记证书，期间何某联
系在藏打工的滕某，让其查找该车辆的具体
位置并承诺支付辛苦费。

2024年8月25日，何某、李某入藏与滕
某汇合，李某将案涉车辆后车窗破开，何某将
车辆发动，随即三人驾驶案涉车辆逃离至重
庆。2024年8月29日，三人与华某汇合后未
经张某的同意将案涉车辆以220000元的价
格出售给重庆某公司，其中华某分得赃款
62245元、何某分得赃款103800元、滕某分
得赃款40000元、李某分得赃款9700元，案
涉车辆经鉴定价格认定为220766.67元。

法院审理认为，四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团伙秘密窃取他人质押车，数额巨
大，构成盗窃罪。华某、何某为主犯，滕某、李

某为从犯。
鉴于四人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且积极退

赃退赔，依法从轻、从宽处罚。最终，华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何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滕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缓刑二年并
处罚金，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

此案明晰私力救济与盗窃的法律边界，
警示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财产纠纷，依法

打击团伙盗窃犯罪，震慑同类违法活动，维护
财产权保护秩序与社会稳定，同时落实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兼顾法律威严与司法温度，提
升司法公信力与案件办理社会效果。

「相关链接」
质押物：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

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
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
现质权的情形时，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
受偿。

吉隆县人民法院
依法审理一起团伙盗窃质押车案

图为审理现场。 本报记者彭琦摄

本报拉萨讯（记者 卢文静）为进一步
规范卷烟市场秩序，近期，西藏拉萨市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聚焦辖区重点路
段、交通枢纽等区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于 8 月 14 日至 19 日，连续查获 4 起无烟草
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案件。期
间，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涉案卷烟兰州（硬
珍品）、云烟（软珍品）、红塔山（硬经典
100）、白沙（硬）等共计 48 个品规、692
条，涉案金额 14 万余元。

由于涉案货主均无法提供烟草专卖品
准运证及其他合法有效证明，执法人员依法
将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本报加查电（记者武沛涛）日前，在加查
县综治中心多元化调解室，28名来自加查镇
的农民工逐一核对金额、签字确认后，从承包
方与施工方手中足额领到拖欠工资。至此，
这起涉及18万元的农民工欠薪纠纷，在加查
县综治中心的推动下圆满化解，从农民工求
助到工资全额发放仅用时13天。

据了解，在调解中，加查县综治中心第一
时间启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迅速组织
劳动监察大队、信访办、专职人民调解员等组
成专项调解小组。一方面安抚农民工情绪，
核实情况固定证据；另一方面及时联系项目
施工方及上级承包方负责人到场调解。

调解初期，施工方以承包方未按约定支
付工程款为由，称无力先行垫付工资。调
解员们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
法律法规，从情理、法理双角度阐明各方责
任——承包方对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施
工方负直接支付责任，绝不能以工程款纠纷
为由克扣工资。最终，经过四个多小时反复
沟通、析法明理，三方达成一致：由承包方先
行筹措资金，通过施工方将 18 万元工资全
额支付给 28 名农民工，并签订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调解协议书。

协议签订后，加查县综治中心持续跟踪
督办，多次提醒相关负责人注意履约期限、
了解资金筹措情况，并现场监督见证工资发
放，确保每一分钱都到农民工手中。

“要不是综治中心给我们做主，这钱真
不知道要等多久。”拿到工资的农民工激动
地说，朴实的话语里满是对综治中心的认可
与感激。

“此次欠薪纠纷的快速化解，是我们践
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不仅彰
显了人民至上的服务理念，更让群众直观感
受到我们在化解矛盾、维护权益中的职能作
用，有效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与社会影响
力。”加查县综治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加查县综治中心
追回18万元农民工工资

本报定日电（通讯员 次仁德吉 记者 赵
文慧）近日，定日县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从立案到执行
完毕仅用时 13 天，高效为申请执行人兑现
执行案款2883821.46元。

2018 年 8 月，A 公司与 B 公司签订《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A公司承包定日
县某边境地区小康示范村综合配套工程及
定日县某旅游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以及
定日县基层某能力提升项目工程。A公司
将以上工程转包给自然人严某，其依约完成
承建任务且验收合格。经核算，A公司向严
某应付工程款为2883821.46元。经严某多
次索要无果后提起民事诉讼并依法判决。
判决生效后，A公司与B公司仍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义务，严某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立案后，执行团队迅速反应，在综
合运用网络查控系统等多种手段基础上，结
合诉中保全快速锁定A公司可供执行财产
线索并立即采取冻结、划拨等强制措施。在
整个执行过程中，执行团队紧盯进度、高效
衔接、攻坚克难，最终仅用时13天便将全部
案款执行到位并及时发放，极大缓解了申请
执行人严某的资金压力，依法保障其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

定日县人民法院
高效执结288万元工程款案

拉萨车管所查获一起机动车
查验“替检”违法行为

文/图本报记者娄梦琳

近 日 ，拉
萨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车
辆管理所（以
下简称“拉萨车
管所”）联合执
法监督大队、城
南大队成功查
获一起机动车
查验“替检”违
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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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市烟草专卖局
查获多起涉烟违法案件

拉萨市开展“旅游+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拉萨讯（记者 梁兰）为全力保障拉

萨市涉旅场所消防安全形势平稳，提高工作
人员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及游客、群众的消防
安全意识，近期，拉萨市“雪域蓝盾·消防宣传
教育讲师团”以多种形式开展“旅游+消防”
宣传教育活动。

眼下，拉萨市不仅迎来旅游高峰，“赛
马节”“音乐节”“圣山林卡”“啤酒节”等各
类节庆活动也密集举办，旅游村、农牧区及

各景点人流高度集中，消防安全风险随之
攀升。对此，各县区讲师团通过设立“雪域
蓝焰·服务驿站”、启用“流动宣传车”等方
式，在涉旅场所重点区域发放消防安全手
册与宣传品，结合景区火灾案例讲解防火
要点，提醒游客群众平安出行，时刻关注消
防安全。

为推动涉旅场所负责人切实履行消防管
理责任，讲师团成员走进辖区文物古建筑、露

营地、公园等景区的管理办公室，结合消防安
全手册讲解近期典型火灾案例，督促各责任
人提升员工消防安全素质与管理水平，完善
景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检查维护消防
设施设备并组织员工开展消防演练。此外，
针对景区餐饮店等经营场所，讲师团成员围
绕用火用电安全讲解防火注意事项及火灾初
期处置方法，提醒经营场所负责人绷紧消防
安全弦。


